
 

 

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评阅复评 

操作手册说明 

 

 

 

 

研究生院 

  



一、申请条件 

在学校、学院组织的评阅工作中，有 1 名评阅人作出的评阅结果为不及格的（60 分以下，不包括本数），申请人可

申请复评。 

二、业务流程：学生申请--->导师审核--->院系审核 

三、操作说明 

1. 进入研究生管理系统后点击【我的学位信息】 

 



2. 进入后点击【发起复评】 

 

3. 填写复评申请表 

 

1.填写完成后应
先点击“保存”
打印申请表。
2.打印表格经导
师签字后再返回
系统作为附件提
交。
3.完成后点“提
交”。



4. 评阅书下载方法 

  

 

 

  



5. 完成后查看复评结果路径 

 


